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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8月 

对日投资基础知识（六） 

-劳动合同- 

    日本没有形式上统一的劳动法或劳动法典，因此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是由一系

列的单行法调整，并由此形成了日本的劳动法体系。日本的劳动法体系主要由调整劳动者与

企业之间雇用关系的法律、调整劳动者与企业以及工会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以及解决

劳动争议的法律构成（以下统称为“劳动法规则”）。 

    为外国企业能够有效地了解日本的劳动法规则，合理地处理其投资的日本企业与劳动者

之间的法律关系，本文现从整体上介绍日本 劳动法规则的相关内容如下。 

 

1． 劳动合同 

（1）订立劳动合同时的注意事项 

无论企业与劳动者之间是否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企业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了

劳动关系，但是为明确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实务中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签订书面

劳动合同（或者称为“雇佣合同”）的情况比较普遍。日本法项下合同的订立采用自愿原

则，即当事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签订合同以及签订何种内容。如果在订立劳动

合同时也采用该原则的，由于与企业相比劳动者无论在经济上还是社会地位上均处于弱势

地位，则企业有可能强制性的规定劳动合同的内容，以致于劳动合同中可能出现低工资、

长工时等对劳动者不利的条款。因此，日本的劳动法规则对合同订立的自愿原则进行了修

正，以便能更侧重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由于日本劳动法规则侧重于保护劳动者的特性，建议企业在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时

注意以下事项： 

① 劳动条件的书面材料的交付 

企业应当向劳动者交付标明劳动条件等重要事项的书面材料。该重要事项主要包

括劳动期间（以及更新条款）、工作地点、工作内容、劳动报酬、劳动时间、休息休假、

加班、离职（包括解雇事由）等内容。 

② 劳动期间 

    在日本，劳动合同可以划分为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及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签订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劳动合同的期限原则上不得超过 3年，存在特殊情况的，可以约

定 5年。 

③ 最低工资标准 

    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劳动报酬不得低于日本《最低工资法》规定的最低工资金额。

低于该最低工资金额的，劳动者可以要求企业支付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劳动报酬与最低

工资金额的差额。企业支付的劳动报酬低于最低工资金额的，企业将受到日本行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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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处罚。最低工资金额根据行政区划的不同而不同，每年也会有上下浮动，并且近

年来日本对违反《最低工资法》的企业的处罚趋于严格，实践中也有不少企业甚至被

追究刑事责任，因此企业在与劳动者约定劳动报酬时需谨慎考虑当地的最低工资金额。

以东京都为例，自 2017年 10月 1日起截至 2018年 8月本文发布为止，东京都每小时

的最低工资金额为 958日元
1
。 

④ 劳动时间 

劳动者每天的工作时间为 8小时，每周工作不超过 40小时，即标准工作时间。企

业应确保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 1天，或者每 4周至少休息 4天，即法定休息日。但是，

如后文所述，满足一定条件的企业可以延长劳动者的劳动时间。 

⑤ 法定带薪年休假 

    劳动者在同一企业连续工作满半年，且出勤率达到 80%以上的，可以享受 10天的

法定带薪年休假。法定带薪年休假随工作年限增加但上限为 20天。劳动合同约定法定

带薪年休假超过 20天的，按照约定执行。 

（2）劳动合同与业务委托合同的区别 

在日本，一方提供劳务服务，另一方支付报酬的，双方也可以签订业务委托合同。

与劳动合同不同，业务委托合同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签订的服务合同，双方当事人不存

在严格的管理与被管理的级别关系。但是，如果劳务的提供方符合劳动者的特性，被认

定为劳动者的，企业与该劳务提供方签订的业务委托合同也将被实质性的认定为劳动合

同。判断劳务提供方是否为日本劳动法规则规定的劳动者，通常根据下述内容进行综合

判断：①劳务提供方与劳务接受方之间是否存在指挥、监督的关系；②劳务的对价是否

具有工资报酬的属性（劳务的对价如果是按照提供劳务的时间而非劳务的整体内容来确

定，则劳务提供方倾向于被认定为劳动者）；③其他（比如，劳务提供方是否也为其他企

业提供劳务、劳务提供方使用的工具是由哪方提供的、税费由哪方承担的等因素）。 

 

2． 《就业规则》的制定 

（1）就业规则 

就业规则是企业制定的规定劳动条件、职场纪律等与劳动管理相关的公司内部规则。

以企业的经营场所为单位，一个营业场所的劳动者超过 10 人（含 10 人）的，企业应当

制定就业规则。 

（2）就业规则与劳动合同的关系 

在日本的实务中，企业与劳动者之间仅签订简单的劳动合同以明确劳动条件，而其

他事项则均规定在就业规则的情况比较普遍。就业规则由企业自行制定，主旨在于保护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并需要在企业内部公示便于劳动者随时查阅。合法合理的就业规则

为劳动合同的一部分，就业规则里未规定惩戒措施的，企业不得对劳动者进行处罚。就

                                                   
1日本厚生劳动省“全国各地区最低工资一览表” 

http://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koyou_roudou/roudoukijun/minimumichiran/ 

http://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koyou_roudou/roudoukijun/minimumichi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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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规则应当在劳动局备案，其修改需要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并办理变更备案。 

 

3． 加班 

（1）“三六协定”及加班费的支付 

如前所述，日本劳动法规则规定了标准工作时间及法定休息日。企业安排劳动者加

班的，需要事先与过半数的劳动者代表或工会签订《与工作时间、休息日以外的劳动相

关的协定》（因该规定源自日本劳动基准法的第 36 条，因此也被称之为“三六协定”），

并向劳动基准监督局备案。企业未签订三六协定而要求劳动者加班的属于违法行为。 

企业安排劳动者加班的应当支付加班费。根据加班的时间段不同加班费的计算方式

也不同，具体而言，工作日加班的，企业应支付不低于工资 125%的工资报酬
2
；休息日加

班的，企业应支付不低于工资 135%的工资报酬；夜间加班的（晚上 22点至次日凌晨 5点），

企业应支付不低于工资 125%的工资报酬。加班属于上述 2 种以上情形的，加班费累计计

算，即如果工作日内安排劳动者夜间加班，则企业应支付不低于工资 150%的工资报酬。 

（2）管理监督者 

    上述加班规定（除夜间加班外）不适用于管理监督者。监督管理者通常是指，与职

称无关的，与经营者一同开展工作，获得与其工作内容相符的工资待遇，且其工作时间

可以超出标准工作时间以及可以在休息日工作的员工。 

实践中判定一名员工是否属于管理监督者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问题。管理监督者的

判断标准通常会考虑，该员工对重大经营事项是否享有决策的权限；是否享有人事权；

工作时间是否受管理，其基本工资及补贴是否与其工作相符等因素。 

 

4． 正式社员与非正式社员 

（1）正式社员与非正式社员 

“终身雇佣制”一直以来是日本社会传统的雇佣模式，但是随着社会大环境的变化

以及更多的女性员工参加工作，日本企业的雇佣形式也呈现多元化。目前根据雇佣形式

的不同，日本的劳动者主要分为“正式社员”和“非正式社员”。正式社员的特点是劳动

时间为标准工作时间（比如上午 9 点至下午 17 点），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为无固定期

限，且工资报酬随工作年限的增加而提升（即年功序列工资制度）。非正式社员一般包括

小时工、兼职、限定雇用期限的合同社员、以及派遣员工。非正式社员的工资待遇一般

低于正式社员，且存在多种不稳定的因素，因此，为保护非正式社员的合法权益，日本

针对每一种非正式社员制定了单独的法律法规。比如与兼职相关的兼职劳动法、与劳动

派遣相关的劳动者派遣法、以及 2014年在修改劳动合同法时增加了关于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相关的条款。 

 

                                                   
2 每月加班时间超过 60 个小时的部分，该超出部分的加班费不得低于工资的 150%。但是日本的中小企业（根

据行业不同中小企业的定义也不同，但是通常是指劳动者人数在 300 人以下的企业）可以自行调整，具体条

件需要另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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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派遣员工 

非正式社员里比较常见的是派遣员工。派遣员工与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在用

工单位的管理下工作。从事派遣业务的公司需要取得相应的派遣资质。派遣员工在同一

个用工单位的工作年限为 3 年，超过 3 年的视为用工单位向劳动者发出订立劳动合同的

要约，此时劳动者承诺的，派遣员工与用工单位之间即成立了劳动合同关系。但是，派

遣员工与派遣公司之间订立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不受此限。 

 

5． 劳动合同的终止 

（1）劳动合同终止的情形 

劳动合同终止的情形主要分为企业提出终止的情形（比如解雇、拒绝更新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及劳动者自行提出终止的情形（比如辞职、退休）。日本劳动法规则侧重于保

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因此从制度上严格限制了企业提出终止的情形。劳动合同终止的，

劳动者可以根据企业自行制定的“退职金”制度要求企业按照工作年限计算并支付退职

金。但是与中国劳动合同法项下的经济补偿金不同，退职金并非法定科目，可以由企业

任意制定。 

（2）企业提出终止劳动合同的情形 

① 解雇的限制 

    企业解雇劳动者的，如果不能认定该解雇行为客观上具有合理性，以及达到了被

社会共同理念认同的程度的，则该解雇行为属于企业滥用权利，将被认定为无效。因

此，企业在解雇员工时，除需要“客观上需要合理的理由外”，该解雇行为还需要达到

“被社会共同理念认同”的程度。由于该标准的严格性及不明确性，因此在实务中大

量存在企业的解雇行为是否有效的诉讼纠纷。根据我们的实务经验，日本法院在处理

该类案件时态度比较谨慎，并倾向于保护劳动者。因此，企业在考虑解雇某位劳动者

时，建议提前与律师协商以寻求解决之策。 

② 拒绝更新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限制 

    为避免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给企业带来的负担，实践中存在某些企业与劳动

者重复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形。为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日本法律规定出现

以下情形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期间届满后，如果不存在“客观的合理性”及未达到

“被社会共同理念认同”的程度，劳动者要求更新劳动合同的，企业不得拒绝。 

（i）企业曾反复更新劳动合同，拒绝更新的行为可以视同企业实质上以解雇的形

式终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ii）劳动者对更新劳动合同的期待具有合理性的。 

（3）劳动者自行提出终止劳动合同的情形 

① 辞职 

对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劳动者提前两个星期通知企业即可解除该无固定期

限的劳动合同。即使企业的就业规则中规定的通知期限超过两个星期，该超出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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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视为对劳动者辞职自由的限制从而有可能被认定为无效。对于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只有劳动者因疾病、需要护理家人等迫不得已的理由时才可以提前离职。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期限届满后，即使企业提出更新劳动合同的要求，劳动者也有权拒绝该要

求，此时劳动者与企业的劳动关系随劳动合同期限的届满而终止。 

② 退休 

企业可以自由决定是否制定退休制度。企业选择制定退休制度的，退休年龄应

当在 60 周岁以上。但是，由于日本劳动者年满 65 周岁后才能领取社会养老金（日

文成为“年金”），因此日本政府在 2012 年修改了《高龄者雇用安定法》，要求企业

确保虽已满足企业退休制度但年龄未满 65 周岁的劳动者仍可以继续在本企业工作，

直至年满 65周岁可以领取社会养老金为止。 

     

6． 劳动争议的处理 

劳动争议案件均由法院处理。2006 年 4 月起，日本全国的地方法院内部设置了“劳动审

判”制度以集中处理劳动纠纷。劳动审判由一名法官和两名具有劳动法相关专业知识的劳动

审判员组成劳动审判委员会审理劳动争议案件。与中国的劳动仲裁制度不同，劳动审判并非

诉讼的前置程序，争议的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提起劳动审判还是直接进行诉讼。劳动审判的

开庭次数以 3 次为限，争议的当事人可以以和解的形式解决纠纷，达不成和解的，劳动审判

委员会做出审判。当事人对审判结果持有异议的，该审判即失去效力，案件将自动转移至诉

讼程序。 

  

7． 留意事项 

外国企业除采用 M&A 或设立合资公司的方式在日本投资外，以设立子公司的方式投资的

居多。子公司成立后雇佣劳动者必然受到日本劳动法规则的规制。我们建议子公司尽早制定

就业规则明确及把握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便于劳务管理。同时日本劳动法

规则要求企业为其劳动者办理劳动保险（工伤保险、雇用保险），对此，我们建议外国企业聘

请社会保险劳务士（注：在日本办理劳动者社会保险手续的国家资格）代为办理，以确保整

体操作的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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